
石家庄市东方元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
申报债权登记表

	债权人名称
	

	债权人住所地
	
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	
	委托代理人
	
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开户行
	
	账号
	

	申报金额（单位：人民币元）
	本金
	
	利息
	
	其他
	

	
	合计
	
	有无财产担保
	

	
	是否为

连带债权
	
	连带债权人
	

	申报

债权性质
	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□

        有财产担保债权□  

              税款债权□  

              普通债权□
	提示：“有财产担保债权”是指石家庄市东方元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不动产、动产、权利等提供担保所对应的债权。

	债权
形成过程
（简要说明债权成立、履行等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日期、合同编号、合同名称、约定金额、已履行金额等，如写不下可另附页）
	可填写：详见申报债权情况说明


	有无涉及诉讼、仲裁、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
	无□ 

有□

	提示：如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、财产保全、强制执行，请勾选“无”；如曾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、财产保全、强制执行，无论是否结案，请勾选“有”，并在证据材料附法院或仲裁机构送达的全部法律文书复印件。

	单位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： 

自然人债权人签字并按手印：

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由债权人申报填写，并提交管理人。

2、申报的债权有利息或违约金的，应提交利息或违约金计算方式。

